
信用卡持卡人同意付款傳刷授權書簽帳單 

本人特立此書以證明同意以本人信用卡由克拉拉旅遊訂購，並依照信用卡使用規定，一經使用或訂購，均照全部金額付款，

下述如有不實，願負全責。 

傳真刷卡規定: 

◼ 如使用傳真刷卡一律只限消費者本人之信用卡。 

◼ 如需代傳真刷卡付款者，為了交易安全只限配偶，直系親屬，同公司同事或同訂單之其他旅客，如非以上關係，為

了保護消費 者的權益，必須請”持卡人本人”到本公司現場刷卡完成付款。 

信用卡類別 □VISA 卡 □MASTER 卡 □JCB

持卡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持卡人簽名 

(簽名需與信用卡背面簽名欄位相同)

持卡人生日 

持卡人簽名已受前項告知並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訂約，一經訂票或安排有關旅務訂房及其他商品，均

應按照所示金額支付，持卡人絕無異議。 

持卡人電話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碼 

卡片有效日期 月 年 卡片背面末三碼 

消費明細 

□團費訂金 □團費 □機票款 □辨理簽證 □其他

商品名稱 

消費金額 

新台幣 NT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金額請務必填寫大寫: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 

代轉轉付收據 

□需開立公司抬頭(必填) 統一編號: 

□需開立個人抬頭(必填)

※寄送地址: 

商店名稱 七鶴旅行社有限公司 授權碼 

注意事項 ※國外商品，請確認英文名字與護照所示相同並有六個月以上效期及有效該國簽證 

匯款資訊 
※匯款帳號：004-018-1005560-9   銀行代碼 807  永豐銀行 高雄分行 

戶名：七鶴旅行社有限公司   (ATM 轉帳請提供轉帳金融卡卡片末 5 碼) 

服務專線：(07)221-0052  傳真電話：(07)969-6773     經辦人：李睿宏 手機：0926-131-788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 18 號 9 樓 

分期付款  □是 (銀行限 □中信  □永豐)    □ 否




